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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会文件
厦评奖办〔２０１６〕２号

关于厦门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申报工作的通知

市直有关单位、各区社科联，市委党校科研处，各高等院校

科研处 （社科处），各社科学会、协会、研究会：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今年组织开展厦门市第十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评奖。现将评奖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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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福建、厦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科学、规范、客观、公正的原则，进一步

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推进学术观

点、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不断繁荣发展我市哲学社会

科学，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美丽

中国典范城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学科评审组设置和申报成果形式

１．本届评奖设置基础理论研究类和应用对策研究类共９

个学科评审组。基础理论研究类包括： （１）经济与管理；

（２）文史哲；（３）政治与法律；（４）教育；（５）综合。应

用对策研究类包括：（１）应用对策经济；（２）应用对策社

会文化；（３）应用对策综合；（４）科普读物。申报者根据

申报成果的内容和性质选择相应的一个学科组，以便按所报

学科组进行评审。评委会办公室将根据申报项目实际情况对

申报项目分组作适当调整。

２．申报成果形式包括：（１）专著；（２）教材、古籍整

理；（３）工具书、科普读物； （４）译著； （５）研究报告

（调查报告、咨询报告）； （６）论文 （系列论文）。其中

（１）至 （４）归为著作类，（５）至 （６）归为论文类。申报

人应根据申报成果的形式从 （１）至 （６）中进行选择。

三、申报要求

１．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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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参评者应为本市居民或集体，或成果申报时间截止

前人事关系在我市；非本市户籍居民或集体研究厦门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成果也可申报

参评。

２．申报成果

（１）申报参评基础理论研究类的论文和著作，必须是

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２）申报参评应用对策研究类的论文和著作，须以厦

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研究内容，可以是在各级报刊 （含

有准印证的内部刊物）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是未公开

发表的研究成果。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须证明已被市、区

两级实际工作部门采用并取得成效；

（３）申报参评的研究成果，其发表的时间，上限为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下限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由出版社出版

的，以第一次出版印刷的时间为准，再版、再印时间无效；

刊物发表的以第一次发表为准，转载和摘登的日期无效；没

有出版或发表的对策研究成果，根据其被市、区两级实际部

门采用的时间来确定，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４）所有成果必须以第一作者名义申报；每人申报项

目总数不超过三项，其中基础理论研究类奖项最多两项、应

用对策研究类奖项最多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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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丛书只以单本申报，同一主题、成系列的著作可

以成套申报；

（６）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不能参评，其中的单篇论文可

以个人成果形式申报；主题集中的个人论文集，可作为专著

形式申报。主题分散的个人论文集，只以其中单篇论文形式

申报；

（７）围绕一个专题，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发表于同一

刊物同一标题的系列论文，可整体申报。但围绕一个专题，

发表时标题各不相同的系列论文，不能做整体申报，只能选

择其中的一篇论文申报；

（８）社科类译著申报时，论文应附外文原件或复印件，

专著至少应附外文原件 （复印件）的一个章节。用外文撰写

发表的论著，论文要求附整篇译文，专著要求附不少于一万

字的中文内容摘要；

（９）教材应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教科书；

（１０）科普读物应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读物；

（１１）我市作者与外地作者合作的成果，第一作者为我

市的成果可以申报，并且只评我市作者完成的部分；第一作

者不是我市的成果以及不能明确我市作者所完成部分的成果

不能申报；

（１２）在申报截止时间内，已调入我市的作者成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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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已经调出我市的作者成果不能申报。

３．下列成果不予受理

（１）境外出版或发表的成果；

（２）文学作品、文学性的人物传记、描述性的资料书、

新闻报道和宣传性文章，以及电子音像作品；

（３）未公开发表和出版又无被厦门市、区两级实际部

门采纳应用证明的成果；

（４）已在相当或高于本奖励的评奖中获奖的成果；

（５）知识产权或版权有争议的成果。

四、申报步骤

１．申报人登陆厦门市社科联网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ｍ

ｓｋ．ｃｎ），下载 《厦门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评

审表》（以下简称 《申报评审表》）、与申报成果形式对应的

《厦门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家评审表》 （以下简

称 《专家评审表》）。

２．用计算机填写 《申报评审表》、《专家评审表》。《专

家评审表》必须与申报成果形式对应，且填写内容不含本

人及单位信息。 《申报评审表》一式 ２份， 《专家评审表》

一式１０份，均用 Ａ３纸双面打印分别装订。

３．申报成果原件一份，进行匿名处理的原件或复印件

５份 （材料中不含本人及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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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申报者所在单位 （或社科学会）对 《申报评审表》、

《专家评审表》和申报成果进行初审并在 《申报评审表》中

“申报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栏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初审

主要审查：

（１）申报主体资格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２）申报成果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著作

权是否存在争议，有无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

（３）申报表格填写是否实事求是，成果简介引用的事

实和数据是否准确、客观；

（４）《专家评审表》有无隐去申报主体及其单位信息；

（５）除一份原件外，其余 ５份申报成果是否经过匿名

处理；

（６）无出版或发表时间证明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是

否提供被市、区两级实际部门采纳证明，且采纳时间符合本

次评奖的规定；

（７）用笔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由学会或单位在审核

意见中加以证明，方可申报；

（８）申报手续是否符合要求。

五、报送材料及要求

１．报送材料包括：《申报评审表》一式２份、《专家评

审表》一式１０份、参评成果一式 ６份 （其中未匿名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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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１份、匿名处理的原件或复印件５份）。

２．申报单位可集中收录申报材料，在申报时间内集中

送至申报点。集中收录的单位请统一填录 《申报清单》１

份，同时将 《申报评审表》、 《申报清单》的电子版送至市

社科成果评委办。

３．上述所有表格均用计算机填写。《申报评审表》、《专

家评审表》统一用 Ａ３纸双面印制并装订。统一申报的单位

请将 《申报评审表》、《专家评审表》、申报成果 （含附件）

按 《申报清单》顺序装袋打包。

六、申报点及报送时间

１．申报时间：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２８日至 ２０１６年 ４月 ３０日，

每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８：３０至１１：３０；下午２：３０至５：００。

２．申报地点：厦门市社科联 （大连兴馆巷 １号崇德楼

一楼）。

３．联系人：蔡志华，电话：２０２１３６２。

七、其它事项

１．送评著作类成果，除一份原件存档外，其余待评奖

结束后可以退回。需退回人员，请于市政府获奖公告颁布后

与市社科联联系，到指定地点领回；市政府获奖公告颁布半

年后未领回的申报材料，评委会办公室有权自行处理。

２．本次评奖不收取申报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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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名义向申报者收取任何费用。

３．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社科联，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大连兴馆巷 １号崇德楼，邮政编码：３６１００３，

联系 人：袁 安、高 鹭 芬，咨 询 电 话：０５９２－２０５５６７０，

２０２３２９６；电子邮箱：ｘｍｓｋｌ＠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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